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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行动关系协议 

 

本协议由以下各方于 2017 年 11 月 29 日共同签署： 

 

于果 

中国护照号：G50394619 

住址： 中国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干家前街 159 号二单元 601 室 

 

谢可滔 

中国护照号：E51018993 

住址： 中国广东省广州市颐和中路 3 号毓秀阁一座 1403 室 

 

Blue Sky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蓝天教育国际有限公司) 

公司号：1944742 

于 2017 年 5 月 15 日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 

（下称“蓝天教育”） 

 

White Clouds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白云教育国际有限公司) 

公司号：1944731 

于 2017 年 5 月 15 日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 

（下称“白云教育”） 

 

鉴于： 

1、China Education Group Holdings Limited (中国教育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下

称“中国教育集团”）拟公开发行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2、于果为蓝天教育的唯一股东以及中国教育集团的执行董事； 

 

3、谢可滔为白云教育的唯一股东以及中国教育集团的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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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于果、谢可滔、蓝天教育及白云教育对中国教育集团的共同控制事宜，各

方达成一致意见并同意如下：  

 

一、 各方确认并承诺在中国教育集团中按照各自间接实际持股比例享有相应

权益。 

 

二、 各方确认并承诺，在各方直接或间接作为中国教育集团股东期间，各方（包

括通过其控制的 BVI 关联公司）在中国教育集团股东会、董事会（按适用

者）上一直并将继续共同及一致地投票，保持一致行动，包括但不限于以

各方保持一致的方式就以下事项做出决议： 

 

（1） 重选、更替或任免中国教育集团之董事或核数师； 

（2） 决定中国教育集团之经营方针及投资计划等事项； 

（3） 审议批准中国教育集团的年度审计报告、董事会报告、财务预算方

案、决算方案等事项； 

（4） 审议批准中国教育集团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5） 修改中国教育集团的章程； 

（6） 决定增加或减少中国教育集团的注册资本； 

（7） 决定中国教育集团的合并、分立、终止或解散； 

（8） 其它在中国教育集团经营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其他事宜。 

 

各方确认并承诺：在中国教育集团的股东会及董事会（如适用）中，就有

关中国教育集团经营管理的问题已经一直并将持续保持一致行动，各方将

按照该等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如适用）的内容具体履行各自职责，且各

方在中国教育集团股东会和董事会（如适用）中已经一直并将持续共同及

一致地投票。 

 

三、 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四、 因本协议产生或者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应提交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

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在上海仲裁解决。仲裁裁决是终局性的，对各方

具有约束力。 

 

五、 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六、 对本协议的任何修订，应以书面方式由各方签字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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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一式四份，确认各方各持壹份，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以下无正文） 

 

 

  










